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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料︰请务必仔细阅读本公告。若对本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寻求独立专业意见 
 

东亚联丰资本增长基金 - 东亚联丰环球股票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关于本基金修订《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信托契约》的公告 

 
基金管理人修订了本基金适用于内地销售的《东亚联丰资本增长基金 - 东亚联丰环球股票基金

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东亚联丰资本增长基金 - 东亚联丰环球股票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产品资料概要》”）及《东亚联丰资本增长基金经修订及重述信托契约》

（“《信托契约》”）中的以下条款，该等修订自 2025 年 12 月 8 日（“生效日期”）起生效。 
 
A. 金融期货及期权合约用途之变动 
 
结算错配 
 
全球多个证券市场已实施／将实施缩短交易结算周期的措施。例如，自 2024 年 5 月 28 日

起，美国证券交易的结算周期已由交易日后两个营业日缩短为交易日后一个营业日。其他证券

市场亦将于近期实施／考虑类似变革。 
 
当本基金收到申购指示时，经清算的申购款项需要若干时间方能到账，据此，用于结算相关证

券市场的证券交易所需的结算款项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到达而产生结算错配。 
 
运用金融期货及期权合约处理结算错配 
 
目前，基金管理人仅可基于对冲目的订立金融期货及期权合约。自生效日期起，基金管理人可

基于其他目的订立金融期货及期权合约，以处理与相关证券市场的任何结算错配，惟须遵守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一般）规例》的规定。 
 
据此，本基金有关运用金融期货及期权合约之投资政策声明将作如下修订： 
 

生效日期前 自生效日期起 
“基金管理人可能会为对冲目的而为本基金

金订立金融期货及期权合约，以减低风险

及保护或提高资产价值，与本基金的投资

目标相符。只要此对冲安排不会产生任何

剩余的衍生工具风险承担，预期本基金的

衍生工具投资净额将为零。” 

“基金管理人可能会为对冲及其他目的而为本

基金订立金融期货及期权合约。倘若基金管理

人为非对冲目的而取得该等工具，仅可为解决

与相关投资证券市场的结算错配而进行。无论

如何，该等合约的取得必须符合《强制性公积

金计划（一般）规例》的规定。” 
 

 
与此同时，涉及金融期货及期权合约使用的相关投资限制及风险披露也将相应更新。 
 
B. 更新香港“营业日”之定义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信托契约》中香港“营业日”的定义已更新为“香港银行正常营业的

日子（星期六及星期日除外）（包括银行在恶劣天气情况下提供服务的日子，包括悬挂八号或

以上台风信号、发出黑色暴雨警告或香港政府宣布极端情况时）及香港交易所开放交易的日

子，或基金管理人及受托人不时同意的其他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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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强有关零碎基金份额的披露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信托契约》中加强了有关零碎基金份额的披露，以致所发行份额

数目可向下取整至小数点后两位（例如提供予获核准跨境计划包括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及

跨境理财通的单位类别）或向下取整至小数点后三位。为免生疑问，提供予经注册强制性公积

金计划的份额类别（包括 A 类别、I 类别及 I(2)类别）所发行份额数目将向下取整至小数点后

三位。少于零碎基金份额的款项（即不足以发行零碎基金份额的余数）将保留作为相关份额所

属投资基金的一部分。请注意，该更新与内地投资者无关，不会对内地投资者造成影响。内地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的申购份额的确认仍将以截位法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不足小数后 2
位数的零碎份额的有关申请款项将由本基金留存。 
 
以上所有修订将不会导致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及风险程度有任何更改，也不会对投资者造成任何

不利影响。修订将不会导致由本基金资产支付的费用增加。除了本通告中所披露外，修订也不

会导致本基金现时的运作或管理方式有所改变。 
 
一、 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交易前，请仔细阅读登载在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网站

(www.thfund.com.cn) 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信托契约》

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2. 本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公开销售，其投资运作、风险特征、法律法规适用等

与内地基金产品不同，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述本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包括当中的

风险揭示内容)，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二、 投资者可以通过内地代理人如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046  
网站: www.thfund.com.cn 

 
三、 风险提示  
 

投资涉及风险(包括可能会损失投资本金)，基金份额净值可升可跌，过往表现并不可作

为日后表现的指引。投资前请参阅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信

托契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所载详情，包括投资于本基金的主要风险、对于内地投

资者的特殊风险以及有关本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的特有风险。  
 
本基金系依据《香港互认基金管理规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后在内地公开

销售的香港互认基金。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基金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

金的投资价值和市场前景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就本公告内容之准确性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东亚联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7 日 

http://www.thfund.com.cn/

